
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海外 翱翔組

BJ-8-6 KPOP浪潮 韓國偶像之路

◆ 主題類別：(八)專業職能培訓

◆ 國家城市：韓國首爾

◆ 見習機構：Born Star演藝培訓學院(Born Star Training Center Academy)

◆ 見習名額：20名

◆ 圓夢期間：暫定114年7月17日至7月30日期間，共計14天

◆ 青年申請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 15-18歲(須於原徵件截止日114年3月14日前，年滿15

歲且未滿18歲)之青年

2. 需身心健康，可正常運動，具備歌唱、舞蹈等基礎

3. 具備基礎韓文溝通能力或基礎英文溝通能力優先

見習機構 見習機構說明

Born Star

演藝培訓學院

(Born Star 

Training Center 

Academy)

建立於2008年，是專門培訓廣播，娛樂人才的教育相關公司。

經營韓國15個分社區和國外4個分校區，共19個BORN明星培訓

中心和作為高中，大學學分制機關的韓國演藝藝術學校。

該學院有明確的教育目標，進行符合授課學生的教學課程，培養

K-pop最佳藝人的韓國代表性演技、聲樂專業教育機構，過去曾

培養出INFINITE的南優賢、MAMAMOO的頌樂、KARA的許齡

智及演員李到晛、高旻示等藝人明星。



◆ 行程

天數 主題 內容

D1 出發與環境熟悉

抵達韓國、機場迎接、前往 Born Star學院設施

參觀，介紹師資、課程、注意事項，並進行基

本測試。

D2 KPOP基礎入門

由專業舞蹈老師講解並示範 KPOP舞蹈基本動

作、姿勢，帶領學員進行基礎舞步練習，培養

節奏感。

聲樂老師開展聲樂基礎課程，教授基本發聲

方法，進行簡單的發聲練習，幫助學員找準音

準。

D3

KPOP舞蹈提升

深入學習不同風格的 KPOP舞蹈分解動作教學

，注重動作的連貫性與節奏感把握，糾正學員

舞蹈動作。

KPOP聲樂深化

學習不同類型KPOP歌曲中的演唱技巧與聲樂

訓練，強化韓語歌詞發音與情感表達，進行針

對性練習和糾正發音。

D4 KPOP綜合訓練

上午：KPOP舞蹈強化訓練，學習不同風格的

KPOP舞蹈。

下午：KPOP聲樂訓練，包括音準、音色、氣息

控制等方面的訓練，進行聲音分析與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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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

天數 主題 內容

D5 KPOP綜合訓練

上午：舞蹈體能訓練課程，強化學員身體協調

性與舞臺整體表現力，能順利完成高強度的

舞蹈表演。

下午：KPOP聲樂訓練與個人EP錄音。

D6
KPOP風格塑造與試鏡準

備

由導師團隊為每位學員分析，確定適合的

KPOP表演風格與綜合訓練。優化試鏡準備，如

自我介紹話術、排練舞蹈與聲樂展示環節等。

D7

KPOP綜合訓練
學習舞臺表演基礎，模擬小型舞臺場景練習，

讓學員適應舞臺環境。

經紀公司A參訪
前往經紀公司A實地參訪，了解韓國經紀公司

內部運作流程與藝人培養體系。

D8

專業Model Card形象照

拍攝

為學員打造專業韓系妝髮造型，進行試鏡形

象照Model Card拍攝，造型師為學員設計專屬

造型，搭配服裝、妝容等，展現個人特色，為

經紀公司試鏡做好準備。

經紀公司B參訪

經紀公司B實地參訪，參觀其核心區域，如練

習室、製作部門等，對比不同經紀公司的運營

差異，深入學習行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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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

天數 主題 內容

D9
Stargate Actor Academy

參訪見習
前往Stargate Actor Academy參訪見習表演教育

D10 韓國電視臺A參訪
韓國電視臺A實地參訪，了解韓國電視公司 內

部運作流程，深入學習行業知識。

D11 韓國電視臺B參訪

韓國電視臺B實地參訪，了解韓國電視公司 內

部運作流程，對比不同電視公司的運營差異，

深入學習行業知識。

D12 試鏡

前往經紀公司A進行試鏡，接受專業的評價與

回饋，爭取潛在的發展機會。

前往經紀公司B繼續試鏡流程，展現培訓成果

，累積試鏡經驗。

D13
結業式

舉辦結業儀式，學員依次上臺進行最終的成

果展示，表演KPOP培訓成果，培訓學院頒發結

業證書。

D14 返程 返臺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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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規劃

合作單位已編列機票、培育課程費用、生活費、會議 /活動/參訪機構

相關費用、口譯費、隨行業師費、保險費、主持費、諮詢費、輔導費、

指導費、印刷費、場地使用費、設備使用費、行政管理費等 費用，每

人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436,628元，青年經錄取獲取獎勵金後，扣除

生活費零用金後，需繳交430,003元予合作單位(均由上述青年所獲本

計畫獎勵金支應，青年無需自行負擔)，繳交方式將於錄取後通知。

◆ 其他注意事項

1. 依規定辦理赴韓簽證。

2. 青年若未能依據計畫學習經輔導未改善者，或未能遵守管理及輔導情

節嚴重者，或違反當地國相關法令者，得予以終止本計畫提早返國，

並追回相關補助款。

以上內容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及合作單位保有最終調整之權利


